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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独立司法，特别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挑战了民主制度基础性原则的假

设，美国宪法学者投入了很多精力来解决所谓“反多数人难题”。而政治学研究则显示，在大多数情

况下，联邦最高法院与民意机构保持了一致。然而，本文认为“反多数人难题”极少反映了联邦最高

法院的运作常态，因为只有很少的判决是关于国会立法的。因而，一方面，“反多数人难题”并不能

代表整体的态势；另一方面，政治学者的解读也显示了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回应性的过度乐观。本

文认为弱回应性不应当是一个问题，反而是公众得以保持他们对于最高法院长期信赖的事实基础，

是联邦最高法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存在的合法性源泉，是司法独立保障制度有效运作的很好体

现，是成熟民主正常运作的必备要素。本文利用已有的政治学成果，运用计量方法从总体上分析了

公众意见和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间的关系。统计结果显示公众的政治态度很少影响到联邦最高法院

的判决方向。而法院意识形态和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作为更有力的影响因子是更好的预测最高

法院判决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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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的真正目的是使得一些事项可以免于具有政治争议的社会变迁的影响，把它们

置于多数决和官员的权限之外，将它们作为各级法院所适用的法律原则。生命、自由和财产

的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结社的自由，以及其他根本权利不能由选票决定；它们应

·４１１·

 美国布林茂尔学院（ＢｒｙｎＭａｗｒＣｏｌｌｅｇｅ）访问助理教授、政治学博士。



取决于非选举的结果。

杰克森大法官 〔１〕

法官，只要他们是正常人，就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们一样，从长远来看不可能逃脱公众意

见的影响。而且，如果一个法官打算从上任伊始就将自己隔绝于世，他的成就不会太大；然而

他又不会被现有的公众意见所影响，而是受到他任职之始的公众意见的影响。

伦奎斯特大法官 〔２〕

引　　论

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下，一个政治学家和宪法学者共同感兴趣的课题是如何在问责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框架内理解作为非民选机构的联邦最高法院的行为。美国宪法的缔造者坚信

独立是司法机构的本质特征并设计了一套制度去保护它免受社会变迁带来的专断任意。非选举

产生、〔３〕任职终身制都是这种制度保障的体现。然而，民主政治本身的一个要素就是任何民主制

之下的机构都不应是问责机制的例外。〔４〕显然，司法机构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喜好保持关

注以此来保持其制度合法性。因此人们担心这些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建立了一个游离于问责制之外

的机构，它完全不受多数人意志左右，随时可能“失控”。特别地，考虑到宪法本身被有意设计成模糊

的，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担忧：联邦最高法院的制度独立性会更加扩张其司法裁量权力，从而将进

一步弱化其司法回应性。而这种非问责的极端体现就是所谓“反多数人难题”：〔５〕联邦最高法院有

权宣布一项国会立法违宪。支撑这种判决的权力就是广为知晓的司法审查权，〔６〕它构成了“反多数

人难题”的核心。学术界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已做出了持久、深入和细致的研究。〔７〕笔者无意再

画蛇添足。本文着眼于公众意见和司法判决的关系。司法审查只是司法独立的一个体现，尽管重要，

但却不是显示司法独立的最好范例。而如果法院判决总是对公众意见做出及时回应，那么我们很难

说司法独立获得了有效保障。反过来，如果这个制度是有效的，我们不应该观察到公众对于司法决策

的巨大影响。

然而，联邦最高法院真正如立宪者所意图的那样做到独立了么？或者说公众意见对最高法院

的司法决策有实质影响么？如果是，以何种力度？还有，这种影响力会随着案件类型的不同而改

变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依赖于实证的研究。美国政治学界，凭借自身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优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种研究及其扩展构成了美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独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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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犲狊狋犞犻狉犵犻狀犻犪犅狅犪狉犱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狏．犅犪狉狀犲狋狋犲１９４３，６３８．

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ｔＳｕｆｆｏｌ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１９８６，４０ ４１．

然而美国州一级的选举控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据统计，有４６个州都不同程度地规定法官必须接受一

定的选举约束。ＳｅｅＥｒｗｉｎＣｈｅｍｅｒｉｎｓｋｙ，“Ｐａｒｉｔｙ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ａＲｏ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３６

ＵＣＬ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３３ ３２７（１９８８）．

例如熊彼特对民主的最小定义：对政治权力的选举式竞争。Ａｄａｍ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ＩａｎＳｈａｐｉｒｏａｎｄＣａｓｉａｎｏＨａｃｋｅｒＣｏｒｄｏｎ（ｅｄｓ．），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狊犞犪犾狌犲（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２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Ｂｉｃｋｅｌ，犜犺犲犔犲犪狊狋犇犪狀犵犲狉狅狌狊犅狉犪狀犮犺（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１９６２）．

司法审查权的实际运用肇始于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从此之后它的政治正当性得到了其他政府机构

的承认和尊重。但是对这一权力的论述早于此前出现。详见《联邦党人文集》著名的第７８篇。［美］汉密尔顿、杰伊、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

参见田雷：《当司法审查遭遇“反多数难题”》，载《博览群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支———司法政治学（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总体而言，政治学界倾向于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行为可以

在问责制的框架内获得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学家用政治消解了司法独立。不少研究发

现公众意见对司法决策有所制约，程度或大或小，依所用数据和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而且，即

使公众意见的影响微弱，联邦最高法院也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其他民选机构保持步调一

致，因此，所谓“反多数人难题”在政治学家看来是基本不存在的。〔８〕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特殊案例，特殊到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它的研究结论

可以一般化到所有的法院。它作为宪法法院或者政治法院的本质，注定使它不可能脱离对政治的

考量。用伊斯顿（Ｅａｓｔｏｎ）的话来说，它是“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的实施者的一部分。〔９〕因此，对其进行研究的发现也只能扩展到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法

院，而不能认为这些发现从总体上颠覆了司法独立的一般理念和制度，否定了司法独立的意义和

效果，最终将司法独立贬低成一种说辞和伪装。此外，回应性真的与司法独立不相容么？又或者

说，联邦最高法院的政治化已经实质威胁到它的独立性了么？笔者认为答案很难是肯定的。而本

文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事实上，民主和独立司法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对立。相反，越来越多

的学者认识到独立司法是成熟民主的必备要素。这也是为什么转型政治学者将更多的眼光投向

法治，认为法治是民主转型后的必备巩固措施。〔１０〕

本文综合了现有研究的一些主要方面，设定分析单元为具体个案判决，试图测度公众意见对

于联邦最高法院自由派倾向判决的可能性的影响。同时，通过对不同判决类型和案件类型的考

察，本文为公众意见对司法判决的作用描绘了更全面的分析图景。特别地，笔者试图将这个研究

作为对政治学界过度政治化（ｏｖ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司法的倾向的一个提醒。此外，本文也是对中国学

术界相关研究的贡献。尽管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宪政过程和联邦最高法院有着紧密的关注和丰富

的研究，〔１１〕但是对于美国公众意见的司法影响却较少注意，而运用严格的经验方法进行跨时间整

体考量的学术成果更是缺乏。何海波教授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１２〕虽然他着眼于司法

审查的“反多数人难题”性质，但是他运用了不少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公众意见的司法

影响的研究。然而，无论这些研究的声称和解读如何，经验研究的发现远比公众意见影响了最高

法院的判决的简单结论要复杂得多。而探讨公众意见与司法判决的真实关系正是本文的主旨所

在。最后，本文研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独立司法不仅不会损害司法机构的制度合法性和公信力；

很可能恰恰相反，独立的司法会提升公众对于司法机构的信赖感。

本文中，笔者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６３个法院庭期（ｃｏｕｒｔｔｅｒｍ）进行了计量分析以期获得公

众意见对司法决策的影响。〔１３〕本文以如下方式展开：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对现有的研究进行了

回顾；然后讨论了数据和方法；接着笔者对计量结果进行了阐发和讨论；最后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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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晰和简介的分析后，任东来教授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任东来：《“反多数难题”不是一个难题》，载

《博览群书》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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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Ｋｎｏｐｆ，１９６５），ｐ．３．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Ｒｅｖｉｖａｌ”，７７（２）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９５ １０６（１９９８）．Ｓｅｅａｌｓｏ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Ａ．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Ｗｈｙ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Ｍａｔｔｅｒｓ”，１５（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３２ ４６（２００４）．

详见胡晓进的总结性研究。参见胡晓进：《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国最高法院的研究与认识》，载《美

国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参见何海波：《多数主义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性质》，载《清华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根据法律，联邦最高法院每年１０月的第一个周一开始受理案件直到来年１０月的周一。



公众意见与司法决策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社会总体偏好和司法决策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部分主要对此类文献进行

了分析回顾。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决策，有如下三种主要的理论模型：法

律模型、〔１４〕态度模型 〔１５〕和制度职责模型 〔１６〕。而包括公众偏好在内的外部影响并不单独构成一

种理论模型。尽管如此，公众偏好作为一个有力的竞争性变量，对于它的司法影响力研究会进一

步支持或修正我们对主要模型解释力的判断。

政治学家达尔首先使用量化方法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决策与公众偏好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１７〕对于达尔而言，联邦最高法院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提供司法正义的机构，而是一个国家政

策制定者，它在选择自己的位置时非常小心。他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种谨慎。首先，该法院

缺乏真正的权力，这使得它要格外注意，避免制造负面的政策影响。此外，作为民主国家中的司法

机构，该法院需要在审理案件时保持更多的审慎，因为它的成员是非选举产生的。由于这种先天

的制度弱势，达尔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为保持自身的权威和合法性，必须要与其他民选机构形成同

盟，与其进行政策协同，并避免成为政治反对者（ｖｅｔｏｐｌａｙｅｒ）。

通过简单的相关性统计分析，达尔发现，在多数情形下，最高法院支持了国会通过的法案，认

可其合宪性。即使在宣布违宪的场合里，最高法院的判决更倾向于针对那些仅涉及次要政策事项

的立法。并且，即使最高法院宣布了违宪，国会也会逆转判决，在涉及主要政策事项的立法上尤其

如此。然而，达尔的研究不能解释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４年间的法院判决。在３８个涉及国会立法的案件

中，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３２个，而只有一个获得了重新立法。其次，达尔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有待

商榷。他只考虑一部法案在国会通过后的四年中是否遭到了法院的违宪否决。而很多法案的否

决是在四年之后。达尔也忽视了最高法院可以通过释法来削弱联邦法案的效力。〔１８〕

芬斯顿（Ｆｕｎｓｔｏｎ）接受了达尔的同盟理论，认为最高法院更可能在党派重组（ｐａｒｔｙ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的情形下做出违宪判决。
〔１９〕这是因为，在稳定政党体制存在的前提下，国会和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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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ｇａｌ和Ｓｐａｅｔｈ认为法律模型有四种具体体现：法律原意、立法意图、遵循先例和社会利益平衡。Ｓｅｅ

ＪｅｆｆｒｅｙＡ．ＳｅｇａｌａｎｄＨａｒｏｌｄＪ．Ｓｐａｅｔｈ，犜犺犲犛狌狆狉犲犿犲犆狅狌狉狋犪狀犱狋犺犲犃狋狋犻狋狌犱犻狀犪犾犕狅犱犲犾（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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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ａｔ６５ ７２．ＳｅｅａｌｓｏＣ．ＮｅａｌＴａｔ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Ｖｏｔ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Ｕ．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ｎ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１９４６ １９７８”，７５（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３５５ ３６７（１９８１）．ＪｅｆｆｒｅｙＡ．ＳｅｇａｌａｎｄＡｌｂｅｒｔＤ．Ｃｏｖｅｒ，“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ｔｅｓ

ｏｆ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８３（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５５７ ５６５（１９８９）．

按照Ｇｉｌｌｍａｎ的阐释，最高法院对于自身制度使命的理解会塑造一种身份，这种身份支撑着大法官们的

义务和职业责任感。为捍卫最高法院的制度合法性，大法官在判决时会超越他们自身的政策考量。Ｈｏｗａｒｄ

Ｇｉｌｌｍａｎ，犜犺犲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犅犲狊犻犲犵犲犱牶犜犺犲犚犻狊犲犪狀犱犇犲犿犻狊犲狅犳犔狅犮犺狀犲狉犈狉犪犘狅犾犻犮犲犘狅狑犲狉狊犑狌狉犻狊狆狉狌犱犲狀犮犲（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７９ ８０．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Ａ．Ｄａｈ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ｓ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ｅｒ”，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２７９ ２９５（１９５７）．

Ｓｅ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Ｄ．Ｃａｓｐｅｒ，“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７０（１）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５０ ６３（１９７６）．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ｕｎｓｔｏｎ，“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６９（３）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９５ ８１１（１９７５）．



法院之间的联合更容易持久，违宪判决会比其他时期要少，而最高法院的作用和重要性也因此降

低了。很显然，达尔和芬斯顿共同表明在民主均衡的条件下，司法机构，如最高法院更加审慎和消

极，与民选机构保持了政策一致。然而，芬斯顿暗示司法判决的影响在所有案件中是同等的，这显

然不是公允的。除非芬斯顿能证明最高法院在政党转换期的判决比其他政党稳定时期的判决具

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否则很难引申出最高法院在多数时候只是国会的配角的结论。事实上，更有

趣的研究应该是比较违宪判决所关注事项的政治显著性。尽管在政党重组期违宪判决的概率要

远高于其他时期，然而如果这些判决的影响和显著性接近甚至低于其他时期所做的判决，那么那

些政党稳定期的违宪判决将指向一个强势的最高法院。

与达尔和芬斯顿不同，巴纳姆（Ｂａｒｎｕｍ）指出，针对新政时期立法的违宪判决显示的不是最高

法院对于立法中所体现的多数偏好的反对，正相反，恰恰是与公众精神（ｐｕｂｌｉｃｅｔｈｏｓ）的一致。
〔２０〕

尽管巴纳姆对最高法院的违宪判决做出了与达尔和芬斯顿不同的解释，但是他从根本上仍将它作

为一个多数代表机构，这使得他与达尔（Ｄａｈｌ）和芬斯顿一致起来。

米什勒和希恩（ＭｉｓｈｌｅｒａｎｄＳｈｅｅｈａｎ）认为社会总体的政治态势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反映在司

法里。〔２１〕他们将这个时滞假定为五年，基于这个假设的统计结果表明司法判决的确受到五年前

的公众心态（ｐｕｂｌｉｃｍｏｏｄ）的影响。然而他们的统计模型和对结果的阐释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司法

判决和公众心态间的因果互惠关系。此外，他们的分析显示公众心态只是影响司法判决的第三位

因素，前两个依次为：同期总统的党派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构成。

令克（Ｌｉｎｋ）审视了公众心态和司法判决的关系在不同案件领域的体现。他分别考察了有关

刑事程序的案件和与种族有关的民权案件。〔２２〕他发现公众心态在两个领域作用不同：倾向于自

由的公众心态更容易在刑事程序案件中导致同一政治方向的司法判决，而这种积极影响在与种族

相关的民权案件中却罕有显现。

弗莱明（Ｆｌｅｍｍｉｎｇ）和伍德（Ｗｏｏｄ）在他们的研究里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由于司法回

应性本质上是一个微观层次的概念，弗莱明和伍德着重于每个司法任期内个体大法官所做出的体

现自由派倾向的判决。〔２３〕他们的研究显示，无论案件领域如何，公众心态的影响都是微小的。与

之相对的是，最高法院的政治构成———自由派法官，对是否做出自由派倾向的判决有着主导性影

响。〔２４〕采用与弗莱明和伍德相同的研究进路，吉尔斯（Ｇｉｌｅｓ）等人发现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９９年的４０

年间，只有２０％的大法官会在判决中给公众心态留出位置。〔２５〕

麦吉尔和史汀生（ＭｃＧｕｉｒｅａｎｄＳｔｉｍｓｏｎ）（２００４）指出，能进入最高法院的案件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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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Ｇ．Ｂａｒｎｕｍ，“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

ＮｅｗＤｅ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４７（２）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６５２ ６６６（１９８５）．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ｉｓｈｌｅｒａｎｄＲｅｇｉｎａｌｄＳ．Ｓｈｅｅｈａｎ，“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ｓａ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ａｊ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８７（１）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８７ １０１

（１９９３）．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Ｌｉｎｋ，“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Ｍｏｏｄｉｎ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ＣｒｏｓｓＴｉ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ｓｅｓ”，４８（１）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６１ ７８（１９９５）．

ＳｅｅＲｏｙＢ．ＦｌｅｍｍｉｎｇａｎｄＢ．ＤａｎＷｏｏ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ｏｏｄｓ”，４１（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６８ ４９８（１９９７）．

这个政治构成是基于个体大法官的政治倾向（ａｔｔｉｔｕｄｅ）而获得的。下文会做专门介绍。

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ａｌＷ．Ｇｉｌｅｓ，Ｂｅｔｈａｎｙ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ＶｉｎｉｎｇＪｒ，“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７０（２）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９３ ３０６（２００８）．



基于上诉者的自我选择。只有当他们相信胜诉的概率很高时，即———最高法院能够推翻或以其

他方式挑战下级法院的判决，他们才会选择上诉。然而既然是预计的胜诉概率，上诉人也有预

判失误的时候，即最高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他们因此认为要准确衡量公众态度对于司

法判决的影响，必须区分推翻原判的判决（ｒｅｖｅｒｓａｌ）和确认性判决（ａｆｆｉｒｍａｎｃｅ）。而只有对前者

的研究才能可信地测量公众态度的影响力。〔２６〕 他们对三个案件领域进行了考察：刑事诉讼、

民权和公民自由（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２７〕和经济类案件。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相比综合的

未加区分的样本数据，数据分离后的计量结果显示，公众意见的影响对推翻原判的判决更高。

同时，这个影响远高于其对确认性判决的作用。但是因为在这三个领域中，最高法院对８５％以

上的受理案件都做出了推翻原审判决的决定，因此，区分两类不同的判决，尽管有着他们声称的

好处，但并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基于未加区分的样本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在决

定判决的方向上，法院的总体政治倾向仍占有主导地位，其影响力是公众意见的两倍。这种状

况直到他们采用了新的计量模型才有所改观。但是法院的政治构成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

其原因力仍高于公众态度。

克拉克（Ｃｌａｒｋ）的形式模型表明如果最高法院在意自己的制度合法性，那么它对国会敌意———

体现在限制最高法院的立法上———的忽略将会是代价高昂的。〔２８〕他的统计结果支持了他的理论

假说：一个作为反对派的国会降低了其立法被最高院推翻的可能性。他的研究扩展了达尔 芬斯

顿（ＤａｈｌＦｕｎｓｔｏｎ）的联盟假说。然而，有几次大规模的违宪判决或者紧随敌意国会之后或者与其

同期。显然，给定国会的敌对态度，一定有其他原因导致了这些判决的出现，而这是克拉克的理论

所无法涵盖的。对此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其一，最高法院有着对公众心态不同于国会的理解，因

此最高法院做出的违宪判决只是以不同方式回应了公众的态度，这反映了巴纳姆的理解。〔２９〕 其

二，大规模的违宪判决体现了最高法院高额的合法性储蓄，即使面对敌意国会，它也能够做出违宪

判决而不威胁其制度合法性和民众对其的信赖。

爱泼斯坦和马丁（Ｅｐ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采用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进路，他们的研究对象是

个案获得自由派倾向判决的可能性。〔３０〕他们的统计结果显示下级法院的判决方向与最高法

院的判决方向成负相关的关系。基于麦吉尔和史汀生的研究，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绝大多

数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推翻原判的判决。不过有趣的一点是，这似乎表明最高法院要比下级法

院在政治上更保守。而公众意见，尽管获得了统计上的显著性且其作用方向与预想的积极影

响一致，但它的强度是非常弱的。但他们没有考虑这种关系如何因判决类型和争议事项的不

同而变化。

卡西利亚斯（Ｃａｓｉｌｌａｓ）等人辩称，公众对于司法判决的约束应当与所涉及事项的政治显著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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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对比ＪｅｆｆＹａｔｅｓ，ＤａｍｏｎＭ．Ｃａｎｎ，ａｎｄＢｒｅｎｔＤ．Ｂｏｙｅ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ｆｏｒ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０（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８４７ ８６５（２０１３）．

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更多指与平权运动相关的需要政府进行特别干预才能实现的权利。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多指权利

法案所列举的权利。这个区分大致对应着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分野。Ｓｅｅ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ｒｇ／ｇｏｖ／１０．ａｓｐ，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２０１４ ０７ ０２．

ＳｅｅＴｏｍＳ．Ｃｌａｒｋ，“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ＣｏｕｒｔＣｕｒｂｉｎｇ，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５３（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７１ ９８９（２００９）．

ＳｅｅＢａｒｎｕ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０〕．

ＳｅｅＬｅｅＥｐ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Ｄ．Ｍａｒｔｉｎ，“Ｄｏ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Ｙｅｓ（Ｂｕ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ｕｒｅＷｈｙ）”，１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６３ ２８１（２０１０）．



负相关关系。〔３１〕在那些具有高的政治显著性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可以利用其已有的合法性资源

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相反，在那些低的政治显著性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则把它的判决看作累积

合法性的途径，因此更容易表现出克制和合作。但是他们的经验验证则仅对这个假说提供了有限

支持。例如考虑到长期效果，法院的意识形态倾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其强度是公众态度不可比拟

的。而这种决定性作用在高的政治显著性案件中最为明显，其强度也最高，这支持了他们的理论

假设的前半部分。然而这个发现即使在非政治显著案件中也是成立的，与理论预期相悖。他们的

发现与乌纳和汉考克（ＵｎａｈａｎｄＨａｎｃｏｃｋ）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３２〕 无可否认的是，即使公众心

态对司法判决有些影响，与司法理念的作用相比，其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相似的发现也随后被

埃里克森（Ｅｒｉｋｓｏｎ）等人再次确认。〔３３〕

研 究 设 计

在本文中，笔者使用个案判决的方向（自由派倾向）而不是经常使用的该类判决的比例作为因

变量，理由是单一案件作为分析单元允许计量分析吸收处理更多的样本内差异。而这个好处是基

于总和的样本分析———即仅考虑判决比例无法以同样精确的方式提供的。因变量数据来自最高

法院数据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３４〕时间跨度为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涵盖了６３个法院庭期。

案件总数为８０２８件，其中４０１１件的判决是自由派倾向的。

依据数据编写规则（ｃｏｄｉｎｇｒｕｌｅ），自由派倾向的判决与一般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由派相对

应。〔３５〕因此，自由派倾向的判决意味着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更容易获得法院的支持；民权案件中

的妇女和少数族裔更容易得到法院的青睐；涉及第一修正案、个人隐私和正当程序的案件中挑战

政府的个人更容易得到法院的有利判决；在劳工案件中法院倾向于维护工会或者个人，具体取决

于对方当事人的身份；在经济规制案件中政府而不是商业组织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判决。相应的，

保守判决则会支持自由派判决中的劣势方。

下面让我们来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下简单的描述分析。首先，多数案件被最高法院推翻。８０２８件

受理案件中，有５１６０件被推翻，占总数的６２％，这与麦吉尔和史汀生的发现总体来说是一致的。〔３６〕

其次，绝大多数判决是基于判例而做出的。８０２７件中，有７８７９件是符合判例的，占总数的９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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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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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Ｃａｓｉｌｌａｓ，ＰｅｔｅｒＫ．Ｅｎｎｓ，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Ｗｏｈｌｆａｒｔｈ，“Ｈｏｗ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ｔｈ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５５（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４ ８８（２０１１）．

ＳｅｅＩｓａａｃＵｎａｈａｎｄＡｎｇｅＭａｒｉｅＨａｎｃｏｃｋ，“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２８（３）Ｌａｗ＆Ｐｏｌｉｃｙ２９５ ３２０（２００６）．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ｒｉｋｓｏ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Ｍａｃｋｕｅｎ，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Ａ．Ｓｔｉｍｓｏｎ，犜犺犲犕犪犮狉狅犘狅犾犻狋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３１２，３１３．

ＳｅｅＨａｒｏｌｄＪ．Ｓｐａｅｔｈ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３Ｒｅｌｅａｓｅ０１”（２０１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

ｈｔｔｐ：／／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ｒｇ，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２０１４ ０７ ０１．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政治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其意义不同于意识形态在中国通常具有的意义。它更多地

指涉关于政治的价值倾向。

ＳｅｅＫｅｖｉｎＴ．ＭｃＧｕｉｒｅ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Ａ．Ｓｔｉｍｓｏｎ，“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Ｂｒａｎｃｈ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ｏ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６６（４）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０１８ １０３５（２００４）．

但大法官作为个体倾向于拒绝援用他们所反对的判例。ＳｅｅＪｅｆｆｒｅｙＡ．ＳｅｇａｌａｎｄＨａｒｏｌｄＪ．Ｓｐａｅｔｈ，“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ｒｅＤｅｃｉ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Ｖｏｔｅｓ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４０（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７１ １００３（１９９６）．



这个数据库将案件所涉事项分为１４类。表１展示了不同争议领域的案件分布。其中，超过

２０％的案件是关于刑事程序的。差不多１７％的案件涉及民权诉讼，这个比例略低于经济类案

件。而涉及第一修正案、正当程序和个人隐私的案件稍高于总数的１３％，接近于涉及司法权力

的案件比例。

表１　依照争议事项的案件分布

案　件　领　域 频　　　　次 比　　例　　％

刑事程序 １８２５ ２２．８３

民　　权 １３３３ １６．６７

第一修正案 ６３８ ７．９８

政党程序 ３０５ ３．８１

个人隐私 １０６ １．３３

律　　师 ９２ １．１５

工　　会 ３２０ ４

经济活动 １５０７ １８．８５

司法权力 １１１２ １３．９１

联邦主义 ３７２ ４．６５

州际关系 ８６ １．０８

联邦税收 ２８１ ３．５１

其　　他 １７ ０．２１

民事诉讼（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 １ ０．０１

总　　计 ７９９５ １００

　　注：有３３件未归类。

主要解释变量———公众心态来自史汀生最近更新的政策心态（ｐｏｌｉｃｙｍｏｏｄ）数据库。
〔３８〕政策

心态是“一个总和变量，是对问卷调查中不同政策问题回答的平均值”，其数值点开始于１９５２

年。〔３９〕倾向于自由派的政策心态预计会提高最高法院做出相同政治方向判决的概率。许多研究

者假设公众心态和司法判决间存在时间差，因此很多学者在经验验证中使用了前一年（ｔ－１）的政

策心态作为自变量。然而，两年间政策心态的平均差仅为０．１７个百分点，非常微小。因此，使用

当期（ｔ）的政策心态不会导致结果的根本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是一个任意的选择，米什勒和

希恩使用５年的时滞（ｔ－５）应当是合理的，〔４０〕因为当期政策心态与５年前的政策心态差值为０．６２

个百分点。但是长的时滞会减少样本规模。笔者会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考察使用不同期政策心态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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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Ａ．Ｓｔｉｍｓｏｎ，犘狌犫犾犻犮犗狆犻狀犻狅狀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牶犕狅狅犱狊，犆狔犮犾犲狊，犪狀犱犛狑犻狀犵狊（Ｂｏｕｌ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当然法院庭期不同于自然年的计算方式，但目前没有办法将两者完全对应起来。

ＳｅｅＭｉｓｈｌｅｒａｎｄＳｈｅｅｈ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１〕．



是否会导致结果的实质变化。

此外，笔者还纳入了两个竞争性解释变量：法院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法院的判决。法院意识形

态是用政治左右派来确定的中位数大法官的政治倾向。〔４１〕 数值越高，意味着越保守。如果中位

数大法官的保守值很高的话，那么法院整体的意识形态也趋于更保守。因为这里的因变量是自由

派倾向的判决，因此，法院的意识形态应当与自由派倾向的判决负相关（－）。下级法院的自由派

倾向判决与最高法院的同类判决具有相同的政治含义。１代表自由派判决，０则代表保守倾向的

判决。所以，我们期待二者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在图１中，笔者展示了过去６３个法院庭期中，中位数法官的政治倾向变化、自由派判决的比

例、公众心态和法院的平均意识形态。

图１

如图所示，在６３个法院庭期中，有两个清晰的均衡状态。沃伦法院在整体上倾向于自由左

派，这导致了该时期高比例的自由派判决。〔４２〕从伯格开始，法院逐渐趋于保守，这个态势一直延

续至今。这也相应降低了自由派判决的比例。而公众心态，在整体上是倾向自由的，居于中间略

偏左。而法院的平均政治倾向基本未呈现显著变化，处于不左不右的状态。

由于自由派判决的比例约占５０％，又是一个二元变量，因此，笔者使用了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作

为计量工具。而且，由于这些数据是时间序列的，最小二乘法（ＯＬＳ）所依赖的部分假设不能成立，

因此我们需要运用相应的计量方法来弥合时间序列数据带来的统计引申问题，如残差序列相关

（ｓｅｒ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和线性非齐次（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４３〕笔者将标准误差按照法院庭期进行集

群（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ｒｒｏｒｓｏｎｃｏｕｒｔｔｅｒｍ），以此来保证估计的有效性和引申的可信度。

卡西利亚斯等人怀疑一些被忽略的变量可能经由误差而与公众态度和司法决定产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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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４４〕换言之，内生性可能存在并影响统计估计。一些学者也的确发现司法判决塑造了公

众对于特定问题的看法，如法院重组（ｃｏｕｒｔｐａｃｋｉｎｇ）、
〔４５〕堕胎等。〔４６〕然而，笔者认为，这个问题

即使存在也不会对模型估计产生严重影响。因为公众心态是经济力量和政策合力共同作用的结

果。最高法院的判决至多对特定议题产生影响，其作为单一行动体对整体公众心态的影响则不应

被夸大。

结 果 分 析

笔者首先考虑了不同判决类型，结果列于表２中。在推翻原判和维持原判的案件中，公众心

态都获得了常规的统计显著性。在推翻原判的案件中，当公众心态越趋向于自由左派时，最高法

院越有可能做出自由派倾向的判决。这表明了最高法院的回应性。但是它的强度表明这种回应

性至多是象征性的。在三个变量中，公众心态的系数最小，只有法院意识形态的１／６，下级法院自

由派判决的７／１０００。〔４７〕这个结果与麦吉尔和史汀生以及爱泼斯坦和马丁的发现基本一致。〔４８〕

在维持原判的案件中，当公众心态越向自由左派迁移时，最高法院则更少可能做出自由派倾向的

　　 表２　基于判决类型的模型比较

（１） （２）

公众心态 推翻原判 维持原判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５）

法院意识形态 －０．３４３ －０．５２５

（０．１６０） （０．５１９）

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 －６．３５０ ７．８５４

（０．２４４） （０．４３４）

常数 ０．５６０ －０．０６３

（１．０７７） （２．０５６）

样本数 ５０１２ ２７２４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８１６．５７５ －２５９．９４１

χ
２ ７５４ ３７２

　　括号中是标准误差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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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ＳｅｅＣａｓｉｌｌａｓ，Ｅｎｎｓ，ａｎｄＷｏｈｌｆａｒｔｈ，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１〕．

Ｓｅ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Ａ．Ｃａｌｄｅｉｒａ，“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ＦＤＲｓＣｏｕｒｔＰａｃｋｉｎｇＰｌａｎ”，

８１（４）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３９ １１５３（１９８７）．

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ａｎｄＬｉａｎｅＣ．Ｋｏｓａｋｉ，“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８３（３）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７５１ ７７１（１９８９）．

注意，尽管自变量系数与作为因变量的概率的变化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但我们不能直接将系数等同于概

率的变化。

ＳｅｅＭｃＧｕｉｒｅａｎｄＳｔｉｍｓｏ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６〕．ＳｅｅＥｐ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



判决。这显示了最高法院与公众心态背道而驰。而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与最高法院的自由派

判决正相关，这并不意外，因为是维持原判的案件；且仍保持了最大的作用强度。但法院意识形态

没有获得常规的统计显著性。考虑到３５％的案件被维持原判，这显示在不少情形下，全国范围内

的司法体系相比全国整体的公众心态更加保守。

接下来，笔者考虑了这些变量关系在改变先例和遵循先例案件中的不同展现（见表３）。在前

文已述，最高法院很少推翻自身先例。在推翻先例的判决中，公众心态没有任何作用。而最高法

院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法院的判决，二者作用旗鼓相当，并且都达到了９９％的统计显著性标准。在

遵循先例的判决中，公众心态获得了统计显著性，但是其作用强度仍然堪忧。它的系数分别只有

法院意识形态的３／４０和下级法院自由派判决的３／１００。有趣的是，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降低了

最高法院自由派判决的可能性。这似乎表明，在绝大多数判决中，相比其他法院，最高法院显示了

更多的保守色彩。

表３　基于是否遵循先例的模型比较

（１） （２）

推翻先例 遵循先例

公众心态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

法院的意识形态 －１．７８４ －０．４４４

（０．３９８） （０．０５０）

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 －１．７６６ －０．９６８

（０．４２１） （０．０６４）

常数 １．０６０ －１．３０５

（２．７５１） （０．４０９）

样本数 １４５ ７５９１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７４．１７３ －４９２４．８２７

χ
２ ４９ ３６０

　　括号中是标准误差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笔者在表４中列出了基于争议事项的模型比较结果。如该表所示，首先，在涉及第一修正案、

正当程序和个人隐私的案件中，公众心态在常规意义上是统计不显著的。对于关切司法权力的案

件也是如此。在民权案件中，公众心态作用强度最大；而在经济类案件中，其影响最弱。这不同于

令克的研究，他发现公众心态对民权案件没有影响。〔４９〕再者，法院意识形态在涉及司法权力和联

邦事项的案件中都不是统计显著的，尽管在其他案件中，它都显示了实质的影响，并且强度变化不

大。在所有二者都获得统计显著性的案件中，公众心态的影响都小于法院意识形态效果的９／１００。

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仍然保持了最大的影响力，并且在所有的案件类型中获得了９９％的统计显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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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与前述发现一致，下级法院表现了比最高法院更多的自由派色彩。

基于表４的结果，笔者制作了图２，更直观地展示了三个因素在不同案件中的影响强度。前文

已提到，不同于ＯＬＳ，运用极大似然法（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的计量模型，而逻辑斯蒂

模型是其中被广泛应用的一种，不允许进行基于系数的关于因变量变化的解读。因此，为更准确

地衡量各个变量的作用，图２中展示的不是变量系数，而是每个变量对于最高法院自由派判决概

率的边际效果。我们发现，公众态度对于自由派判决概率的影响趋近于０。而除涉及司法权力和

联邦事项的案件外，在其余四类案件中法院意识形态对于自由派判决概率的影响大于０．１。换言

之，给定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在法院意识形态上，每一个基本单位的递进———即趋于保守，会

降低１／１０倾向于自由派判决的可能性。而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在所有的案件类型中都不仅在

统计上是显著的，它的强度更是法院意识形态的２倍以上。这与变量系数所导向的推论完全

吻合。

表４　基于争议事项的模型比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刑事程序 民权

第一修正案、

正当程序和

个人隐私

经济规制 司法权力 联邦事项

公众心态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５）

法院意识形态 －０．５９６ －０．７０１ －０．５２７ －０．６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１７４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２）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７） （０．２３９）

　

下级法院的

自由派判决

－１．６３４ －０．９３３ －１．０９９ －１．０７３ －０．９７６ －０．９３６

（０．１２７）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５） （０．１３８） （０．２３５）

常数 －１．５４９ －２．８６３ －０．６３９ －０．７８２ －０．７７５ －１．５５９

（０．６４６） （０．８３８） （１．１１８） （０．７８２） （０．８２９） （１．４６４）

样本数 １７８９ １３０２ １００８ １４２４ １０５２ ３６３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０５２．６１６ －８０８．７４８ －６３８．３４７ －８９３．４４４ －６５７．４０８ －２３２．１８９

χ
２ ３０２ １１７ １２０ １８３ ５４ ２４

　　括号中是标准误差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与现有研究一致，公众心态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的确有影响，但其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

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诺波兹（Ｎｏｒｐｏｔｈ）和西格尔（Ｓｅｇａｌ）是对的。他们认为司法判决与

公众意见的一致纯属巧合，大法官可能对大众意见的走向和影响都不会足够注意。〔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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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３）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７１１ ７１６（１９９４）．



图２　基于争议事项的司法判决影响因素之相互比较

稳 健 性 检 验

虽然前文已述，内生性问题不会影响统计估计的效率。但是，人们可能认为大法官的决策不

会迅速反应公众态度的走向。因此，尽管有降低样本规模之虞，不少研究在进行统计分析时仍然

给公众态度加入了时滞（ｌａｇ）。笔者选用了两个时滞：前一年（ｔ－１），和前五年（ｔ－５）。结果列于

表５中。然而使用前一年的公众态度和使用当期的公众态度没有产生实质的区别，不影响前文结

论。而令人惊讶的是，不同于米什勒和希恩的发现，〔５１〕五年前的公众态度没有获得统计上的显著

性。这些发现似乎意味着如果公众态度对司法决策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么也只是当期的公众态度

更有力，而过去的公众态度早已失去了其相关性。文章开头伦奎斯特大法官的话看来并没有把握

整体的趋势。

笔者然后使用每一个法院庭期（共６３个法院庭期）中自由派判决的比例作为因变量，运

用ＯＬＳ模型进行了分析。〔５２〕结果列在表６中。在法院意识形态上，向保守方向一个基本单

位的递进会减少１２个百分点的自由派判决，而在公众心态上的相同的变化只能增加１个百

分点的自由派判决。另外，采用１年时滞对结果的影响很小。而５年的时滞仍然在统计上是

不显著的。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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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略去了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尽管可以使用该判决的比例作为新的自变量，但是这样

做的理由模糊且牵强。



表５　使用不同时期公众心态的模型比较

（１） （２） （３）

公众心态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７）

前一年的公众心态（ｔ－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７）

前五年的公众心态（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法院意识形态 －０．４６４ －０．４７９ －０．５６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９）

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 －０．９８１ －０．９９９ －１．０６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６）

常数 －１．２８８ －０．７６０ ０．９８０

（０．４００） （０．４５２） （０．４２１）

样本数 ７７３７ ７６２１ ７２０４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００７．４００ －４９３５．６６３ －４６５５．８５６

χ
２ ３７５ ３５５ ３００

　　括号中的是标准误差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表６　使用自由派判决比例作为因变量的模型比较

（１） （２） （３）

公众心态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前一年的公众心态（ｔ－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前五年的公众心态（ｔ－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法院意识形态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

常数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４ ０．４７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６０）

样本数 ６０ ５９ ５５

犚２ ０．５９３ ０．５４３ ０．５０３

　　括号中是标准误差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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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有研究指出司法决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５３〕笔者因此在

逻辑斯蒂模型中加入了公众支持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该数据来自全美社会调查（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ＧＳＳ开始于１９７２年。其次，有些年份的数据缺失。这导致整体

的样本量大幅下降。由于一年中存在多次的问卷调查，笔者采用了一年中社会调查的平均值作为

变量观测值。对于缺失数据，笔者用了缺失年份前后年的平均值进行了补缺处理。模型分析结果

汇报在表７中。

表７　基于是否控制公众对法院支持率的模型比较

（１） （２）

公众心态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法院意识形态 －０．４６４ －０．３０２

（０．０５１） （０．１３２）

下级法院的自由派判决 －０．９８１ －０．９５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９）

公众对法院的支持率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２）

常数 －１．２８８ －１．４１６

（０．４００） （０．７５８）

样本数 ７７３７ ３７３５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００７．４００ －２４４３．１０６

χ
２ ３７５ １３９

　　括号中是标准误差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如表７所示，是否考虑公众支持不会影响此前的结论。而公众支持率本身并不会影响法院的

判决方向。这更进一步支持了联邦最高法院作为独立司法体的结论。

结　　论

在本文中，笔者考察了公众心态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由派判决的关系。在考虑法院意识形

态和下级法院自由派判决的前提下，公众心态在多数情形下获得了统计上的显著性。然而，它的

影响力非常微弱。这个结果与此前的多数研究相一致。大法官的政策考量强有力地影响着最终

的判决，这证实了态度模型的有效性，但与制度职责模型的预测和发现不一致。〔５４〕 此外，考虑到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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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判决是符合先例的，这对法律模型也是一个间接支持。〔５５〕 如果态度模型和法律模型都拥有

一定的解释力，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作为一个宪法法院保持了它政治价值偏好的

一致性。同时，对于预测最高法院的判决方向而言，相比公众心态，法院意识形态和下级法院的自

由派判决由于其实质性作用是更好的变量。

有几点发现值得着重强调。首先，在判例被推翻的判决中，公众心态没有任何影响。而法院

的意识形态则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就在２０１５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一

案（犗犫犲狉犵犲犳犲犾犾狏．犎狅犱犵犲狊）的判决，推翻了此前的贝克尔诉尼尔森一案（犅犪犽犲狉狏．犖犲犾狊狅狀）的判决，

要求各州对同性婚姻给予承认。基于本文的发现，在自由派法官占优的情形下，这个判决并无太

大悬念，与公众的态度并无太多关联。

其次，在涉及第一修正案、正当程序和个人隐私的案件以及关切司法权力的案件中，公众心态

没有统计显著意义上的作用。这意味着，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将这些宪法原则视为政治根本，维护

这些原则不仅属其专业的技能和判断，更是其作为重要政治权力极的制度使命。

第三，尽管其力量微弱，公众心态更可能对当前的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产生影响，而不是如伦奎

斯特大法官在篇首引言所认为的那样影响此后的判决。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履行其职责时并不

考虑公众对它的支持率。与第二点一致，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于自身职责的履行上显示了法理和历

史的一致性。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保持了其独立性。然而，考虑它对公众政策偏好低

的回应，这意味着它享有了过大的司法裁量权了么？也许并非如此。首先，多数案件的判决是根

据先例而做出的。其次，公众期待司法机构应当是以不同于选举产生的机构的方式来运作的。因

而，独立的司法判决并不会是一个远离公众期望的行为方式。

对于我国的最高法院的运作，特别是在处理与公众的关系上，这篇文章的启示是不言自明的。

忠于宪法所确定的根本政治原则，基于职业之专门判断，并以其特有的制度身份和一贯法理审慎

地处理具有重要制度意义的案件，是确保最高法院地位和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这样的行为方式才

能获得并确保公众的尊重和信赖，而非趋附于流变不定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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